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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9A_E5_B8_82_E4_c80_305387.htm 三亚市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三亚市取土治理办法》的通知三府〔2007〕173号 各镇

人民政府，各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单位: 《三亚市取土治

理办法》已经市政府第十二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七年十月二十六日 三亚市取土治

理办法 第一条 为保护本市自然景观和生态环境，加强本市取

土治理，规范取土行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

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取土，是指为了建

设工程需要，直接从原始地貌中挖掘获取土壤的行为。需要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取土的，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市国土

环境资源部门是取土行为的主管部门，负责取土的监管工作

。市规划建设部门负责监管取土对城市规划的影响；市林业

部门负责监管取土对林地的影响以及取土后土地清理复绿工

作；市水务部门负责监管取土的水土保持工作；市公路部门

负责监管取土对公路的影响；市环卫部门、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负责监管取土过程中的弃 土行为。 第四条 市国土环境资源

部门会同市规划建设、林业等部门拟订本市取土统一规划，

并拟订取土后环境清理复绿标准，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予以

公告。 第五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取土活动，取土人应当

向市国土环境资源部门提交申请书、取土范围说明（位置、

面积、深度）、申请人身份证实、开采利用和恢复方案等。

市国土环境资源部门在10个工作日内作出选址意见。选址意

见必须明确取土涉及占用林地或涉及其他法定许可的，取土



人应当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第六条 市各区管

委会、各镇政府承担属地管辖责任，负责对各自行政区域内

违法取土行为监督检查，发现违法取土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

上报市国土环境资源局，未能及时发现并上报的，依法对直

接领导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七条 市国土资源部门接到违法

取土行为报告后应组织执法人员赶到取土现场进行制止和查

处，并按本办法第三条之规定及时通知林业等相关职能部门

。相关职能部门接到通知后应及时组织执法人员赶到取土现

场，并按各自法定职责进行查处，并将查处结果报国土资源

局备案。各职能部门拖延或未尽到查处职责的，依法追究直

接领导人员的行政责任。 第八条 下列地区列入禁采区，禁止

任何单位和个人取土。 一、港口、机场、国防工程设施固定

的区域范围内； 二、工业园区、居民生活区、基本农田保护

区、耕地、自然保护区、生态公益林等特种林区、风景名胜

区及其外围保护地带、校园、重点保护的历史文物、名胜古

迹以及地质地貌遗迹保护区范围内； 三、铁路、市道、国道

、旅游公路两侧直观可视范围内和影响其交通运输安全的地

段； 四、水利工程设施，高压供电网线、供水管道；通讯网

线，助航标志、地震监测点、永久性专用地物测量标志和控

制点等规定范围内； 五、易燃、易爆危险物品储存仓库安全

规程规定范围内； 六、河流及堤坝两侧、生活饮用水地表水

源保护区、水土流失的崩塌区、滑坡易发区、泥石流易发区

； 七、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不得采石、取土的地区

。 第九条 因取土毁坏耕地、草地、林地、水土保持设施的，

取土人应当因地制宜地回填复垦、植树种草，或者采取其他

恢复利用的措施。 第十条 取土过程中废弃土必须堆放在规定



的弃土区，并建设挡土墙和进行绿化，防止水土流失和污染

环境。 第十一条 本办法具体执行中的问题由市政府负责解释

。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